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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1000元买条‘鱼’，每天
喂食就能月赚8%，推荐下线还能
分红！”2019年4月，这条诱人的信
息在义乌一家养生店里传开。常到
店里做理疗的方女士很感兴趣，便
向店主施某东询问详细情况。施某
东告诉她，自己已经投了好几万元，
不仅收益高，而且操作简单，每天只
需点点App喂“鱼”就行。

起初，方女士还有些犹豫，但
看到施某东手机里展示的“高额收
益截图”和其他投资人“喜提收
益”的分享，又听说有“正规公

司”和“专业讲师”指导，她决定
尝试一把，投入2000元认养了一
条“银龙鱼”。

第一个月，方女士认认真真
“养鱼”，把鱼卖出后产出虚拟币，
成功提现了几百元。尝到甜头的她
彻底放下了戒心。在施某东和“项
目讲师”的不断鼓动下，方女士不
仅将投资追加至1万元，还拉上了
自己的好友一起“养鱼致富”。

此后，包括方女士在内的30
余人参与了“虚拟养鱼”项目，共
投入400万余元。然而，一段时间

后，他们发现虚拟币的提现金额越来
越少，甚至还要加收手续费。意识到
可能被骗，方女士和朋友于2021年
7月6日向公安机关报案。2024年7
月，施某华、施某东被抓获归案。

由于该案犯罪模式新、涉案人员
多，2024年8月，义乌市检察院依
法介入，引导公安机关补充调取转账
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平台截图、项
目推广规则等关键证据，结合集资参
与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等，逐步
厘清项目运行模式和集资参与人之间
的层级关系。

虚拟养鱼、未来矿场、虚拟拍卖……

团伙非法吸收公众存款4.5亿元
近年来，“虚拟养殖”概念

悄然兴起，打着“云养鱼”“数
字宠物”等旗号的线上投资平
台层出不穷，吸引部分追求新
潮和高回报的投资者。

然而，在看似趣味盎然的
“虚拟养殖”投资背后，却可能
暗藏非法集资陷阱。近期，浙
江省义乌市检察院办理了一
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一举
揭穿从“虚拟养鱼”到“未来矿
场”的犯罪黑幕。

“我们最初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既能消磨
时间又能赚钱的互联网理财项目，完全没想
过会变成这样，而且我们自己也投入了资
金。”面对检察官的讯问，施某华、施某东
均辩解称并无诈骗的故意。

“准确认定罪名是办理集资类案件的核
心。”办案检察官强调。针对公安机关以涉
嫌集资诈骗罪移送的意见，检察机关重点审
查了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通过详细梳理平台运营模式及大量微信
聊天记录，结合对集资参与人的询问，检察
官发现，涉案平台虽存在高息诱惑等问题，
但确实设置了虚拟鱼、矿机等投资标的和基
于虚拟资产的交易机制，存在一定的“炒
币”（即买卖虚拟货币赚差价）行为特征。
且施某华、施某东自身投入资金参与盈亏，
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主观上存在非法占有的
故意。

排除集资诈骗罪后，检察官进一步厘清
案件性质，经深入讯问犯罪嫌疑人，细致审
查后台数据、推广规则等书证后，检察官认
为，“虚拟养鱼”“未来矿场”等投资平台还
本付息属性明显，施某华、施某东向不特定
公众宣传并吸收资金的证据充分，其行为涉
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此外，检察机关还查实，除“虚拟养
鱼”“未来矿场”外，施某华、施某东还加
盟虚拟拍卖项目，假借艺术品拍卖名义帮上
家吸收资金。检察机关最终认定，施某华、
施某东在“虚拟养鱼”“未来矿场”、虚拟拍
卖等项目中共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4.5亿
元，造成集资参与人损失金额1306万元。

今年5月，义乌市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对施某华、施某东提起公诉。
鉴于施某华、施某东在项目运作中起次要、
辅助作用，不是犯罪活动的主要发起者和最
大受益者，且到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行
为，认罪态度良好，自愿认罪认罚，6月11
日，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施
某华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0万元，判
处施某东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
18万元。

据《检察日报》

2019年 4月，施某东在朋友
的介绍下接触到了号称“创新虚拟
经济”的“养鱼”项目，自己投资
尝到甜头后，便决定伙同施某华将
该项目引入义乌。

在“养鱼”项目中，投资人可
以投入资金认养1000元至4000元
不等的“金龙鱼”“银龙鱼”“鹦鹉
鱼”等虚拟鱼，每日额外购买“饲
料”喂养，出售虚拟鱼后产出虚拟
币即可获得收益。平台承诺，根据
虚拟鱼价格，投资人每月可获得
8%至15%的高额固定收益，发展
下线还能有一定比例的投资收益。

为扩大规模，施某华与施某东
在义乌设立线下工作室，并组建微
信群进行线上推广。他们充分利用
施某东经营的养生店，向经常光顾
的熟客介绍项目，再逐步引导其至
工作室深入了解“投资前景”。

2019年年底，“养鱼”项目提
现通道突然关闭，众多投资人无法
拿回本金。为了掩盖骗局，“养
鱼”项目的幕后操盘手崔某（另案
处理）迅速“金蝉脱壳”，假借系
统升级之名，将“养鱼”项目的数

据先后转入“未来矿场”等其他投
资项目，但高息诱惑、层级返利的
核心吸金模式不变。

其间，施某华、施某东继续利
用工作室及微信群，组织人员学习

“未来矿场”等新系统的操作方
法，分享“成功经验”，并组织投
资人赴所谓“云南矿场”投资公司
考察，拍摄现场挖矿视频发到微信
群中诱骗更多人投资入局。

2020年10月，维系整个骗局
的平台虚拟币“FM币”价格出
现断崖式下跌，短短几日从十几
元一枚跌至几分钱，造成集资参
与人巨额损失，越来越多的投资
人因此报案。

今年1月，公安机关以涉嫌集
资诈骗罪将施某华、施某东移送义
乌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由于该案电子数据庞杂，涉及
虚拟币交易、多个关联App及项
目更迭，集资参与人之间层级关系
复杂，且项目终端服务器不在本
地，电子证据勘验难度极大。为
此，义乌市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期
间，重点围绕宣传推广手段、承诺

还本付息方式、项目投资经营模式、
资金去向用途、投资损失金额等方面
引导补充侦查，夯实证据链。

“这些所谓的投资项目并无实际
产出支撑，我们穿透分析资金，发现
其运营模式依赖新投资人的资金来支
付老投资人的收益，资金缺口不断增
大，一旦后续资金跟不上，必然爆
雷。”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

同时，因该案所涉及的集资参
与人数量众多、投资转账记录繁
杂，且涉案项目系统已关闭，后台
数据无法调取，如何准确开展审计
工作，认定集资的数额和集资参与
人损失成了难题。

义乌市检察院在引导公安机关补
充侦查的基础上，开展自行补充侦
查，以集资参与人证言、银行流水、
微信聊天记录为审计基础，梳理确定
资金流向和返利金额，补充询问关联
人员，调取关联账户，精准计算投资
金额。

经核查，2019年4月至2020年
10月，施某华、施某东所负责的项
目共吸引投资432万余元。案发后，
两人返还集资参与人158万元。

“虚拟养鱼”原来有坑

抽丝剥茧撕开犯罪伪装

精准定性指控犯罪


